驻马店博物馆各类用水水质检测报告
报告编号：ZMD-BWG-SZJC-20260320
检测单位：驻马店市建筑材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（全称：驻马店市建筑材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有限公司）
委托单位：驻马店博物馆后勤保障部
检测日期：2026年3月20日
报告出具日期：2026年3月22日
检测地点：驻马店市驿城区天中大道158号（驻马店博物馆内）
检测目的：为保障博物馆工作人员及参观人员健康、文物保存安全，对馆内各类用水进行水质检测，确认其符合相应水质标准，为用水安全管理提供依据。
检测依据：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（GB 5749-2022）、《文物保护材料基本要求》（WW/T 0013-2013）、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》（GB/T 18920-2020）、《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》（GB/T 6682-2008）
一、检测概况
本次检测覆盖驻马店博物馆内各类用水，包括生活饮用水（工作人员办公饮用水、卫生间供水）、清洁用水（展厅清洁、公共区域保洁用水）、文物养护用水（文物除尘、轻微养护辅助用水）、实验室用水（文物检测辅助用水），共设置检测点位4处，采集水样8份（每类用水2份平行样），检测项目结合各类用水用途设定，确保检测全面、贴合实际需求，所有检测流程严格遵循相关标准规范，确保检测数据真实、准确、有效。
1.1 检测点位及用水类型
	序号
	检测点位
	用水类型
	水样编号
	采样时间

	1
	工作人员办公室茶水间
	生活饮用水
	SY-01、SY-02
	2026年3月20日 9:30

	2
	展厅保洁取水点
	清洁用水
	QT-01、QT-02
	2026年3月20日 10:10

	3
	文物库房养护取水点
	文物养护用水
	YW-01、YW-02
	2026年3月20日 10:40

	4
	文物检测实验室
	实验室用水
	SY-01、SY-02
	2026年3月20日 11:10


1.2 检测项目说明
结合各类用水用途，针对性设定检测项目，重点关注对人体健康、文物保存有影响的指标，具体如下：
· 
生活饮用水：pH值、浑浊度、臭和味、肉眼可见物、菌落总数、总大肠菌群、余氯、铁、锰、铅、砷、氟化物，共12项；
· 
· 
清洁用水：pH值、浑浊度、CODcr（化学需氧量）、BOD5（五日生化需氧量）、悬浮物、细菌总数，共6项；
· 
· 
文物养护用水：pH值、电导率、硬度、氯离子、硫酸根离子、细菌总数、重金属（铅、镉、汞），共8项；
· 
· 
实验室用水：pH值、电导率、吸光度、蒸发残渣、细菌总数，共5项。
· 
二、检测结果与评价
本次检测所有水样平行样检测结果偏差均在允许范围内，检测数据有效；各类用水检测指标均符合对应标准要求，无不合格项目，具体检测结果如下：
2.1 生活饮用水检测结果（依据GB 5749-2022）
	检测项目
	标准限值
	水样SY-01检测值
	水样SY-02检测值
	评价结果

	pH值
	6.5-8.5
	7.2
	7.3
	合格

	浑浊度（NTU）
	≤1
	0.5
	0.4
	合格

	臭和味
	无臭无味
	无臭无味
	无臭无味
	合格

	肉眼可见物
	无
	无
	无
	合格

	菌落总数（CFU/mL）
	≤100
	28
	32
	合格

	总大肠菌群（MPN/100mL）
	不得检出
	未检出
	未检出
	合格

	余氯（mg/L）
	0.2-1.0
	0.5
	0.6
	合格

	铁（mg/L）
	≤0.3
	0.08
	0.09
	合格

	锰（mg/L）
	≤0.1
	0.02
	0.03
	合格

	铅（mg/L）
	≤0.01
	0.002
	0.003
	合格

	砷（mg/L）
	≤0.01
	0.001
	0.001
	合格

	氟化物（mg/L）
	1.0
	0.6
	0.7
	合格


2.2 清洁用水检测结果（依据GB/T 18920-2020）
	检测项目
	标准限值
	水样QT-01检测值
	水样QT-02检测值
	评价结果

	pH值
	6.0-9.0
	7.1
	7.2
	合格

	浑浊度（NTU）
	≤5
	1.2
	1.3
	合格

	CODcr（mg/L）
	≤50
	22
	23
	合格

	BOD5（mg/L）
	≤10
	4.5
	4.7
	合格

	悬浮物（mg/L）
	≤20
	8
	9
	合格

	细菌总数（CFU/mL）
	≤1000
	156
	162
	合格


2.3 文物养护用水检测结果（依据WW/T 0013-2013）
	检测项目
	标准限值
	水样YW-01检测值
	水样YW-02检测值
	评价结果

	pH值
	6.5-7.5（中性）
	7.2
	7.3
	合格

	电导率（μS/cm）
	≤500
	128
	132
	合格

	硬度（以CaCO3计，mg/L）
	≤250
	110
	115
	合格

	氯离子（mg/L）
	≤250
	35
	37
	合格

	硫酸根离子（mg/L）
	≤250
	42
	43
	合格

	细菌总数（CFU/mL）
	≤100
	25
	28
	合格

	铅（mg/L）
	≤0.005
	0.001
	0.001
	合格

	镉（mg/L）
	≤0.001
	未检出
	未检出
	合格

	汞（mg/L）
	≤0.0001
	未检出
	未检出
	合格


2.4 实验室用水检测结果（依据GB/T 6682-2008，二级水标准）
	检测项目
	标准限值
	水样SY-01检测值
	水样SY-02检测值
	评价结果

	pH值（25℃）
	6.0-8.0
	7.1
	7.2
	合格

	电导率（μS/cm，25℃）
	≤1.0
	0.35
	0.38
	合格

	吸光度（254nm，1cm光程）
	≤0.01
	0.003
	0.004
	合格

	蒸发残渣（mg/L）
	≤10
	3.2
	3.3
	合格

	细菌总数（CFU/mL）
	≤10
	2
	3
	合格


三、检测结论
本次对驻马店博物馆生活饮用水、清洁用水、文物养护用水、实验室用水共4类用水、8份水样的检测结果表明：
1. 
所有检测项目均符合对应国家标准及文物保护相关要求，无不合格指标，水质达标；
2. 
3. 
生活饮用水水质清洁、安全，符合人体健康饮用标准，可满足工作人员办公及生活饮用需求；
4. 
5. 
清洁用水无明显污染，悬浮物、细菌总数等指标达标，可用于展厅、公共区域等保洁工作，不会对馆内设施造成腐蚀或污染；
6. 
7. 
文物养护用水呈中性、低硬度、无重金属污染，符合文物养护对水质的严格要求，可用于文物除尘、轻微养护等辅助工作，不会对文物造成损害；
8. 
9. 
实验室用水纯度达标，电导率、蒸发残渣等指标符合二级水标准，可满足文物检测等实验工作需求。
10. 
四、建议
1. 
定期对馆内各类用水进行水质检测，建议每季度检测1次，重点关注生活饮用水和文物养护用水，确保水质长期稳定达标；
2. 
3. 
加强用水设施维护，定期清洗供水管道、储水设备，避免管道锈蚀、设备污染影响水质；
4. 
5. 
文物养护用水应单独储存，避免与其他用水混用，储存容器需定期消毒，确保水质不受二次污染；
6. 
7. 
实验室用水应严格按照标准储存和使用，避免敞口放置，防止杂质混入影响实验精度；
8. 
9. 
建立水质检测档案，妥善留存每次检测报告，便于后续追溯和管理。
10. 
五、附件
1. 
水样采样记录表
2. 
3. 
检测仪器校准证书复印件
4. 
5. 
检测人员资质证明复印件
6. 
检测单位（盖章）：驻马店市建筑材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
检测负责人：李建国 联系电话：137XXXX7777（检测人员：张磊、王敏，资质证号分别为：JCY-2024056、JCY-2024057）
审核人：赵新华
批准人：陈明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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